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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概述大事记沿革

一 概 述
新疆在清乾隆、光绪期间(1736年至1908年)的审判均沿旧制，由行政官(知县)兼理，部

分地方还由封建宗教阿訇掌管。迪化(乌鲁木齐)地方的司法也由当地知县兼理，直至清光绪

35年(1909年)，清政府厉行新政、改良司法，编订了《法院编制法》，在中央改刑部为大理院，在

地方分别设立高等、地方、初级审判厅。实行新法审判不准知县受理诉讼。清宣统3年(1911

年)袁大化任新疆巡抚时，将全疆所设审判厅一律废除，审判仍由知县兼理。民国元年(1912

年)杨增新任新疆都督(1915年改称省长)又以彰新疆地处边陲，民族杂居不适宜新法，民间承

其封建法残余，刑、民案件按‘司牙孜成案办理’，①新法不能适用民族纠纷，新疆受伊斯兰法影

响甚深，凡数载不能了结之案，仅凭阿訇抱经监誓即可了结”，以此为由报请北洋敢府照准，在

新疆废止新法执行。民国8年(1919年)4月28日，北洋政府鉴于知县巧立名目，借端勒索，有

损司法威信的情况，严禁知县受理诉讼，但到民国17年(1928年)7月18日金树仁任新疆省

长，执政5年期间，袭杨故伎，一切照旧。因此，在袁大化、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新疆的z4年期

间，迪化的司法制度虽几经易改，但终未摆脱行政、司法、检察于一体并操纵予知县一人之手的

封建独裁旧格局，生杀予夺，悉凭个人之好恶。

民国22年(1933年)4月12日盛世才夺取政权，自任新疆督办兼主席，着手改良司法，于

1935年建立迪化地方法院，并委任其嫡系程东白为院长，从而结柬了迪化知县兼理司法的旧

规。当时受理的刑事案件主要是盗窃、鸦片、赌博、凶杀等；民事案件主要有婚姻、债务、典当、租

赁、契约、合同、继承等。

1944年盛世才调往南京后，直至1949年9月25日迪化属国民党统治时期，刑、民案件虽

由迪化地方法院受理，较大案件也实行合议制，并由检察官出庭公诉，实行巡回审判，宣扬“审

判独任制”，但判案实权仍然操纵在主持军政大权、拥兵自重的党政要员手中，重大案件的审理

不是他们亲自操纵的“军法处”，便是“特别刑事法庭”。

1949年9月25日迪化市宣布和平解放，废除了旧的司法制度和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实

行解放区的司法政策。1950年2月市政府和省法院派干部汤白、郑体方、高仕，正式接管了“迪

化地方法院”后，改为“迪化市人民法院”。由市委书记、市长饶正锡兼任人民法院的首任院长

(王文遣系起义人员，在接受前仍保留院长职务)。院内设审判股、接待室，共有职工45名，当时

正值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开展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法院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参加了镇压反

革命、抗美援朝、禁烟禁毒、土地改革、“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

反偷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运动，配合公安、检察等兄弟单

位。依靠广大各族群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以审判手

段严厉镇压了反革命集团首犯刘香圃、吴向荣、廖澄等几批武装土匪、恶霸特务和有现行破坏

活动的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王登甲等十个方面的敌人，充分显示了人民专政的无比



威力，从而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巩固了人民的新生政权。与此同时，还审处了一大批烟

毒、凶杀、强奸、拐卖人口、抢劫、贪污、虐待、妨害婚姻家庭等一般刑事案件。在办案中贯彻了中

央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还审处了大量债务、婚姻、劳

资、房屋纠纷等民事案件。仅1951年就审刑事案件738件，受理民事案件5171件，当年审结

4774件，结案率达92％。1952年随着《婚姻法》的宣传实施，婚姻案件上升为民事案件总数的

35．5％，同时重婚、诈骗、虐待妇女、妨害婚姻家庭等刑事案件也不断上升。为此，于1953年1

月市法院建立了婚姻案件审判股。通过对虐待妇女、买卖婚姻等典型案件的公开审理和宣判，

保护了妇女应有权益，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

1954年9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颁布实旌，明确规定了法院独立行使

审判权，公民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依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法院办案逐步实

行了公开审判、人民陪审、辩护、回避、上诉等司法制度。这是本市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审判工

作最活跃的时期。 ．

1955年至1956年，法院的工作中心仍是镇反(肃反)和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确保良好

的社会治安秩序。当时由公、检、法组成了镇反办公室。在民事案件中，包办婚姻、劳资、土地等

纠纷日趋减少；离婚、抚养、继承等纠纷案件却日益上升。1956年民事案件为2050件，离婚案
^’n

占55．9％。
’

195G年9月10日成立了一、二、三区(即天山、多斯鲁克、沙依巴克区)基层人民法院，随

着反右派斗争的激烈开展，刚刚萌发的加强民主健全法制的正确思想和相应的司法制度，被视

为“以法抗党”、“忽视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受到了强烈批判，从而法院机构缩减，人员减少，干

部下放农村，刚兴起的律师辨护制度也名存实亡。继而推行公、检、法联合办案，“一长代三长”

(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其中一长可以代行其他两长的职权)；“一员替三员”(预审员、检

察员、审判员，一员可以代行其他两员的职权)；“一杆子插到底”(预审、起诉、审判三道工序一

员同时过)，“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回来补办三家的法律文书)等错误的办案方法，为了使

本市在三年内成为不发生案件的“水晶石、玻璃板”式的美好城市，中院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借

助公安、检察人员联合快速办案，深入拘、捕人犯集中的劳动场所(八道湾、火烧沟煤矿、园艺

场、和靖摩托沙拉、哈密三道岭煤矿等)就地审判案件，虽达到一人一天办十多案的惊人速度，

但办案质量粗糙，甚至基本事实不清，铸成不少冤错案件。1961年中央虽对上述错误作了纠

正，但由于“左”的思想并未彻底清除，工作上还是“宁左勿右”，因而判案量刑中“就低不就高”

的思想常受非议、指责。

“大跃进”后的1961年至1966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刑事案件逐年下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发案最少的年份。这一时期共受理刑事案件4737件，年平均下降38．84％。

同时受理民事案件12114件，其中调解处理占69％，判决只占13．2％，作其他处理占17．8％。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直至1967年6月，虽然社会局势动荡、法院干部思想混

乱，审判工作受到很大影响，但法院所担负的刑、民案件在“院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基本上

循章审理。在“彻底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思潮影响下，中级法院机关相继成立了

两派群众组织，并于1967年1月27日联合夺了院领导权。1967年丑1月24日全市公、检、法三

机关实行军事管制，以军管组的印章，取代了原市法院的一切印章，群众组织自行解散。全院干

部先后被集中到天山公安分局和18中学(原八一中学)办学习班接受审查。1970年5月学习

班结束，个别干部被集中在小地窝堡革命农场，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处理；少数干部在军管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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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办案；大多数干部被编入“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派往各区、局进行“清队”和。一打三反”
运动的审查工作。

1967年11月至1973年4月期间，人民法院的审判权由公安机关军臂会审判组行使．实

行“人治”，以言代法，酿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民事审判被取消，公民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得不到

法律保障。

1973年4月，市、区(县)两级人民法院虽恢复了原有建制，但由于刚经过“清队”、“一打三

反”的强烈冲击，“极左”思潮仍占主导地位，部分刑事案件，特别是议论国家领导人的致治案件

基本上均以反革命罪从重判处。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点的转移，从1977年至1979年，根据

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和“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雷冤案”的决定，市、区

(县)两级法院组织专门班子对“文革”前后判处的刑事案件，包括起义投诚人员的历史案件进

行了全面复查，从而平反纠正了600余件冤错案件，使不少人及其家属得到平反昭雪，将消极

因素变为积极力量。

1980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刑诉法正式实施，市、区(县)两级法院审判刑事案

件，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切实保障诉讼当事入的各项诉讼权利．1983年8月

遵照中央的指示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贯彻执行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方针，重点

打击杀人、强奸、放火、流氓集团、重大盗窃、强迫和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等七个方面的罪犯，严惩

了一批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扭转了打击不力的倾向。1984年继续深入开展严厉打

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按照稳准狠、精深细的要求，两级法院与公安、检察机关密切配

合，严格依法办案，严打斗争继续健康地向纵深发展。通过公开审判、法制宣传，在社会上造成

了强大声势，改变了“坏人嚣张、好人受气”的状况，显示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1985年全市

两级法院受理刑事案件600件，比1984年下降43％。比1983年下降52％。

随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一系列政策的实施，经济领域里的犯罪活动日益增多。依照全国

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及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

犯罪活动的决定》，在海关、工商、税务、公安、检察机关的配合下，1982年至1985年共审理经

济犯罪案件400件，判处罪犯597人(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为国家挽回了大量的经济损失。

民事案件在结构、比例上也发生了变化，债务、赔偿、房屋、继承等案件上升较快。1980年

至1985年，全市共受理民事案件16536件，其中离婚案件占69％，居第一位；债务案居第二

位。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后，两级法院更加注意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贯彻着重调解的原

则，仅1985年调解的民事案件就达1716件，占民事案件总数3030件的69．7％。此外，市、区

(县)两级法院还加强了对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的执行工作。保护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合

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安定。

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活动日益频繁，经济纠纷随之增多。市、区(县)两级人民

法院于1980、1981年先后建立经济审判庭，开展经济审判工作。1980年至1985年，共受理经

济纠纷案件989件，诉讼标的金额达2184万余元。通过经济审判，维护了城乡社会主义经济秩

序，保障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

1985年至1991年，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六年期间，随着《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各项

法律法规的陆续颁布，全市两级法院的审判机制日臻完善，各项审判业务全面开展，执行庭、告

诉申诉庭、行政庭、法医室、政策研究室于此期间相继建立。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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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口的增加，各类犯罪案件日益增多，民事纠纷诉诸法律解决的也大幅度上升，全市两级法

院的刑事案件的总受案数由1986年的934件增至1991年的1892件；民事案件由1986年的

3536件增至1991年的5605件，审结率也有很大提高。经济、行政案件由1986年的1043件、0

件分别增至1991年的1722件和85件。这六年期间全市法院审理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

件50083件。此外法院干警人人动手搞调研．理论联系实际。写出了对审判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的谓研文章50余篇，其中被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物《人民司法》、自治区有关报刊和全国专业

会议所刊登、选用的就有24篇。

至1991年全市法院干警增至561人。两级法院贯彻从严治院、从严治警方针，大力加强思

想政治工作，多层次多渠道抓好干警业务培训，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明晁提高，各项业

务都有突破性进展。中级法院1989年、1990年、199t年连续三年获全市目标管理一等奖。1990

年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全国法院系统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先进集体称号。

4

注①‘司牙孜成案办理’是指1878年锡纶接任塔城参赞大臣后，建立的一种审理涉外和少歉民族中纠纷

案件的会审制度。在新疆沿用30多年。



乌鲁木齐市(迪化)法院大事记

(1935年一1991年)

1935年(民国24年)

1月1日 建立“迪化地方法院"，办公地址在今自治区高级法院大法庭处．

同时委任程东白为迪化地方法院首任院长。

1月问新疆高等法院检察处发布训令，令迪化地方法院首席检察盲．对处死人犯使用麻

醉药物，以使受刑人失去知觉减少痛苦。

新疆高等法院训令迪化地方法院，在苏联境内没收之财物，不准在新疆境内返还，以禁妄

讼，防止争端和纠纷的延续。

4月12日 盛世才政府宣布改良司法，通令全省文武官吏和各王、公头目领袖，凡处死刑

者均要将犯人依审判程序，呈请省政府核准后，方能执行。

1936年(民国25年)

7月16日 新疆省政府主席李溶、副主席和加尼牙孜指令迪化地方法院院长彭胄元．这

将募捐给兰州灾民省票银3．7万两，连同捐册，报送财政厅集汇灾区．

10月15日 省高等法院院长黄翰章训令彭吉元，事查诉讼费用，各省法院均照章征收．

新省过去因各级法院均未成立故未实行，兹值整理法收之际，自本年10月1日起本院按照部

章一律征收诉讼费。嗣后遇上诉案件应收诉讼费，即归省政府备案外，仰即遵照办理．

10月17日 迪化地方法院布告：奉高等法院训令自10月1日起征收讼费，凡上诉案件

归原审法院代收。布仰各族民众一体知照为要，此布。

1945年(民国34年)

j 1月5日 奉省府77号令决议撤销迪化前设之“特种刑事法庭”，此后特种刑事寨件归瞢

通法院审理。
- 2月问迪化地方法院颁布公证收费标准：当事人声(申)请就法律行为，作成公证书时，

依他的标的，

1．贰百元未满收一元五角；

2．贰百元以上不满五百元，收三元；

。3．嚣百元以上不满干元，收五元；

4．一千元以上不满三千元，收九元；

5．三干元以上不满六千元，收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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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六千元以上万元以下，收十九元；

7．过万元的每干元加收_元，不满千元的按千元计算；
8．其法律行为的标的价额不满500元时，即以五百元计算。

1 947年(民国36年)

以往作为特种刑事案的鸦片案件，划归迪化普通法院审理。

省院训令迪化地方法院，刑事案件废止指纹，恢复照相技术鉴定。

1948年(民国37年)

国民政府颁布特种法《勘乱时期危害国民紧急治罪法》，为控制物价，对屯积居奇、违反现

价等触犯“特种刑法”的案件，作为特别案件归迪化地方法院刑庭受理。

1949年(民国38年)

迪化地方法院迁至盛世才的第二监狱，即今乌鲁木齐市中级法院家属楼地址(文化路7

号)。

9月25日 “9·25”和平起义后+，原国民党法院院长屈武、王文遭继任迪化地方法院院

长。

1 950年

2月18日 市人民政府和省人民法院，派郑体方、高仕和汤白三人来市法院改组旧法院。

3月9日 正式接受国民政府的“迪化地方法院”、“检察处”以及所属的看守所，同时成立

。迪化市人民法院”，由市委书记饶正锡兼任院长。

3月20日 宣布取消诉讼费、简化手续，无状口诉也乇受理。

3月21日 任万超代院长、那思尔副院长召开了接收旧法院后的第一次院务会，会上宣

布： ‘

1．废止旧法规，2．建立新制度；3．加强报告请示；4．从速清理积案。

3月29日 任万超代院长在市院召开了调解工作座谈会，到会的有各区区长、各公安分

局局长及法院刑、民庭庭长．

4月28日 市法院在五区召开贯彻婚姻法的座谈会，市政府委员、人事局长李向华，区委

书记王介民，妇联刘彦欣出席了会议。

5月15日 任万超代院长宣布庭务工作由曹子久负责，行政工作由郑体方负责。

10月16日 任命曹子久为副庭长、郑体方为秘书主任。

，
11月23日 市院召开区长联系会议，确定不仅民事案件，轻微刑事案件也可调解处理。

禁止买卖婚姻和干涉寡妇再嫁，禁止纳妾重婚，继承男女平等，通奸不告不理。

12月5日 市法院判决匪首刘香圃、吴向荣、廖澄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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